附件1：

霞流镇人民政府2024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主要职能：衡东县霞流镇人民政府坚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及本镇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镇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机关和组织依照国家法律及各自章程充分行使职权。 通过不断加强镇党委自身建设和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对干部的教育、培养、选拔和监督工作。领导本镇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其他工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为农民提供有效的科技、教育、文化、信息、卫生、体育、医疗、人才开发、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服务。
人员编制情况

机构情况：衡东县霞流镇人民政府内设机构包括：本单位共有编制人员74人，退休人员30人。下有科室10个,分别为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农业农村和扶贫工作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村镇建设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基层党建工作办公室、社会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文化综合服务站、退役军人服务站）、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部门及二级机构。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503.7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503.77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503.7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16.00万元，项目支出487.77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2412.99万元，较预算增加909.22万元，总支出2412.9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90.53万元，占总支出的41.05％；项目支出1422.46万元，占总支出的58.95％。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预算调整。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9.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00万元，公务接待费8.50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8.3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79万元，公务接待费7.53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00万元，其中：货物0.00元，工程0.00万元，服务0.00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2293.36万元，负债总额2207.53万元，净资产85.83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484.68万元，在用资产484.68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保障全镇在职人员74人，退休人员30人的工资待遇发放。保障了全镇15个村，1个社区正常办公运转需求。解决了全镇村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统揽全局，确保各项工作正常开展，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工作，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
（1）2024年村级转移支付项目

贯彻执行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推进乡村振兴，完成了包括建设村级各项公益事业，改善人居环境，确保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实施乡村振兴、维护社会稳定等。保障了全镇15个村，1个社区正常办公运转需求。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进一步节约公用经费，加强项目管理，三公经费支出管理

改进措施：进一步加强公用经费特别是三公经费支出管理，对到村到县因公办事费用实行定额报销制，加强对各类项目监管，资金管理。保障资金花到实处，项目绩效达到预期。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